
健全租屋市場的政策與行動- 
以消費者權益維護面向觀察 

與談人員：何修蘭主任消保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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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 
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(預定107年6月27日開
始施行) 

民法 

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

消費者保護法   

自治條例 
臺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 

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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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賃交易之類型 
房東為企業經營者-適用租賃專法、消保法、臺北市消
保自治條例、民法及房屋租賃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規定 

房東為一般民眾-僅適用租賃專法、民法規定  

糾紛處理途徑 
消費關係：循現行消保法消費爭議處理程序辦理(詳後
述) 

非消費關係： 
現行係循鄉鎮市區調解及訴訟程序處理 

租賃專法施行後，可由主管機關決定是否自行辦理調處或委由
其他機構處理，亦可以加強現行鄉鎮市區調解程序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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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關係型租賃爭議之處理 

1.申訴（第一次）-主管機關 
2.申訴（第二次）-消保官 
3.消費爭議調解 -調解委員 
4.消費訴訟 -法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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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賃市場安全性與消費資訊揭露 

消保法第7條安全性規範 
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其提供之服務符合當時科
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

企業經營者之義務(消保法第10條) 
停止服務之義務 
危害防止及危害標示之義務 

行政機關監督權 
消保法第33條至第37條 

必要時得令企業經營者停止提供服務並做
損害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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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賃市場安全性與消費資訊揭露 

違建住宅提供租賃之安全性疑義 

有事實足認有危害之虞(應由建管及消防單位擬定
客觀標準)-應令業者停止服務之提供 

無危害疑慮之違建住宅-消費資訊揭露與危害防止措
施 

一般住宅提供租賃安全性疑義 

建築法第77條-變更構造如認有危害之虞-應令業者
停止服務之提供 

其他情形-消費資訊揭露與危害防止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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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賃市場安全性與消費資訊揭露 

消費資訊揭露相關法規及罰則 

消保法第22條及第23條(無罰則) 

公平交易法第21條(罰則第42條-5-5000萬元罰鍰) 

臺北市消保自治條例第10條(罰則第38條-2-10萬元
罰鍰) 

租賃專法第13條(罰則第37條-1-5萬元罰鍰並得按次
處罰) 

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、第24條之2(罰則第
29條-3-15萬元罰鍰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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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租賃交易糾紛類型 

解約退押租金爭議 

其他費用爭議(如電費) 

修繕爭議 

轉租爭議 

 



租賃房屋應注意事項 

把握契約審閱期 
留存廣告文宣資料 
仔細審閱契約條款(尤其是各項收費細目
及違約條款) 
注重房屋安全性問題(是否為單一出入口
及逃生管道) 
留意房東評價 
拍照存證房屋原始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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